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以及《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冠福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的

核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的募集资金有并购能特科技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募集资金，以

及并购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配套募集资金。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公司内

控制度的规定，公司能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并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且披露情况与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一致。报告期

内，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海塑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米信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更好地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于2017年5月17

日将1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该募集资金使用事先未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知悉后十分重视，立即要求塑米信息进行整

改，并要求公司董事会成员、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吸取教训，认真学习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报告期内，塑米信息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的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及相应的利

息已全部收回并已转回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董事会亦对上述塑米信息使用

1.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事宜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使用情况及相

关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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